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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香港的人口和市場都不算龐大，但其藥

品市場極具吸引力。香港的藥品市場是走進當

今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中國之大門，也是進

入鄰近許多新興經濟市場的通道。相比亞太地

區的其他國家，香港的醫療保健體系具更高水

平。

香港藥品市場的規模預期每年增長百分

之九。藥品市場的增長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於公立醫院的藥物資助逐漸被削減，

更多病人要自費購藥；第二，政府建議中的自

願參與醫療保障計劃，將有助於擴大醫療保健

服務範疇，以及促進藥品的使用；第三，隨着

人口老化，對長期或慢性疾病的藥品需求會增

加。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admanGo的資料，藥品

和醫療服務廣告支出從2009年的五千萬港元增

長到2010年的六千萬港元，增幅超過百分之

二十。其中行業兩大主要廣告商分別是生產治

療傷風感冒藥的本港廠商幸福醫藥有限公司，

與及出產「必理痛」以及其他醫療藥品的跨國

藥廠葛蘭素史克公司。

藥品廣告的規管

在香港，根據《不良醫藥廣告例條》，主

要的疾病 (例如：腫瘤、性病、心臟病或心血

管病) 是被禁止藉主流傳媒向大眾作廣告宣傳

的。而關於處理輕微疾病的藥品廣告 (例如：

傷風、咳嗽、流感、鼻炎、消化不良、頭痛、

皮膚乾燥) 則予准許。藥品廣告在廣播媒體 (包

括電視及電台) 上播放，進一步受到《電視通

用業務守則 — 廣告標準》所約束。據守則規

定，藥品廣告不得鼓勵觀眾不加選擇地、不必

香港藥品廣告的規管與爭議

要地或過量地使用藥品或治療方法。某些藥品

及與醫療方法相關的，例如戒煙、治療頭髮和

頭皮疾病的診所、驗孕服務等，不容許在電視

及電台播放廣告。

除了可作藥品廣告宣傳的疾病種類有限

制外，廣告內容和表達方式也受到嚴格管制。

為避免令觀眾誤以為是專業意見和支持，除非

能得到有關專業認可機構提供專業意見或推薦

使用，否則不容許醫生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士在

廣告中參與演出。廣告不可描述病人接受治療

的過程，亦不應利用病人來暗示或證明所患病

狀已經治癒，以及不可渲染疾病痛苦和出現對

該病症覺得反感的描述。廣告中也不得使用諸

如「最成功」、「最安全」和「最快」這類絕

對性或比較性的形容詞。此外，所有藥品廣告

均不能採用任何形式的有獎遊戲或促銷產品手

法，例如贈品、優惠或送贈樣本等。

消費者對於藥品廣告的觀感

在香港，自行用藥的情況很普遍。據一項

電話調查發現，有超過32%的受訪對象表示，

在過去兩星期內，曾經服用「成藥」。受訪者

表示當患上輕微病症時，多會選擇自行用藥而

不光顧醫生。其他選擇自行用藥的理由包括：

方便、無時間看醫生、非醫生開診時間、有經

驗知道怎樣處理，和節省金錢。另有一項調查

發現，自行用藥的情況是與疾病性質相關。受

訪者表示，當他們患上腹瀉、流行性感冒和肚

痛時，多數會選擇自行用藥，而出現發燒時，

他們則較少選擇自行用藥。市民亦會同時使用

傳統中藥和西藥進行治療，但是他們對這兩類

藥的觀點似乎不同。一項以座談會形式進行的

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於疾病的治本方面，中

藥較佳但是療效卻比較慢。他們認為西藥的藥

效更強，但是會有副作用。

一般來說，香港消費者對成藥廣告持正面

態度。他們同意成藥廣告能提供新藥品消息或

個別品牌功能的資訊。他們主要的批評是，成

藥廣告增加銷售藥品的價格成本，而這些廣告

因訊息內容大同小異，容易令人產生混淆的感

覺。他們同時認為大多數成藥廣告誇大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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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療效作用。過往，成藥廣告在增強香港消費

者對銷售藥品的選購信心上都未見成功。大多

數受訪者表示成藥廣告在挑選最好的品牌上沒

有幫助。他們亦不認為廣告多的品牌就會是較

好的。

據另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被訪者多數從家

人及朋友那裏取得自行用藥的資訊，而藥品廣

告則被視作第二個主要的自行用藥資訊來源。

被訪者中，中年人士及勞

動階層傾向以藥品廣告作

為主要的訊息源。最近的

一項研究發現香港消費者

對於處方藥物和非處方藥

物廣告的信任程度沒有分

別，究其原因可能是消費

者根本未能區別這兩類藥

物廣告。

消費者對於藥品廣告的投訴

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是負責處理消費者

對於在電視及電台上播放之藥品廣告的投訴。

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間，廣管局共處理

了40宗關於消費者對於藥品電視廣告作出的投

訴。

大部份的投訴涉及廣告中有讓人感到討厭

或噁心的畫面和聲音，例如：清痰，對著他人

打噴嚏、或者是身體上出現黑點等。有五宗是

關於廣告聲稱或是有可能產生誤導的投訴。例

如：一個投訴指「必理痛」的廣告出現「服後

會全部殘渣排出體外」 的聲稱沒有科學證據。

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根據相關專家的意見，指

出藥物的活性成分「撲熱息痛」(paracetamol) 

會廣泛地代謝，而其代謝物大部份會通過尿液

排出體外。結果，這個投訴被認為是理據不

足。另一宗投訴指「幸福傷風咳素」廣告中的

女士說：「普通傷風感冒，其實都唔一定要睇

醫生呀」會誤導觀眾患感冒時不用看醫生。這

個投訴被認為理據不足，因為廣告沒有鼓勵觀

眾生病的時候不需要看醫生。

全部40宗關於藥品廣告的投訴，都被定

為理據不足，這表明藥品廣告商很自律，他們

在廣播媒體上作健康資訊聲稱時亦非常審慎抑

制。

藥品廣告的爭議

關於藥品廣告，在香港社會上有一些爭

議。一方面，業界和廣告商呼籲政府放寬對於

受管制藥品的廣告限制。另一方面，醫護界專

業人士則要求更加嚴格的規管，因為一些藥

品在廣告中會偽裝成健康產

品。醫護界專業人士擔心有

誤導性的藥品廣告會導致自

行用藥不當而損害健康，和

耽誤了患者接受正當治療的

時間。

考慮到公眾和業界的意

見，《不良醫藥廣告例條》

在2005年進行了修訂。主要

的修訂是增加對下列六種類病理情況有關的藥

品廣告的限制要求，分別是：胸部腫瘤、泌

尿生殖系統、內分泌系統、血糖/葡萄糖份，

血壓和血脂/膽固醇。然而，仍令醫護界專業

人士覺得不足的是，修訂的例條沒有包括下列

三種廣告聲稱，即：能調整免疫系統機能、幫

助排除毒素，以及瘦身/減肥。這也許是因為

政府認為這類廣告聲稱對社會公眾的健康影響

相對較小。一般消費者所關注的是，要求獲得

更多資訊，也期望政府設立法規管制誤導性廣

告。

未來發展方向

總括來說，香港藥品市場有著中、西藥並

存的特點。由於中藥越來越多被視作預防疾病

的醫療保健方法，相信未來將會有更多關於消

費者如何看待中藥和西藥的研究。

消費者一向重視知情權及選擇權，預計日

後將會有更多關於治療慢性疾病和處方藥物的

藥品廣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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